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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经2021年7月13日召开的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

“本公司”“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8月23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作出授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逸唐飞行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唐酒店”）与关联方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连长江广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租赁期

限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租金标准为950万元。随后合同双方

于2022年12月14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第一份补充协议”），

修订原合同租赁期限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同时约定2023年度租金

标准调整为750万元。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第二份补充协议：基于原合同项下双方继续合作和酒

店业务持续经营的需要，根据一般商业条款，合同双方于2024年1月22日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第二份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调整的相关约定是：租赁

期间延长一年，从原来的“2021年9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调整为“2021年9月1

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2024年度租金标准仍为750万元。除本补充协议中

明确所作调整的条款之外，原合同和第一份补充协议的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东北电气与大连长江广场属同一间接控股股东海南海航

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控制，构成关联方关系，签订本补充协议及拟定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有关规定，在对《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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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联董事苏伟国、丁继实、米宏杰、朱欣光已回避表决，由非独立董事刘江妹、

贺薇和独立董事方光荣、王宏宇、李正宁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事项属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对董事会授权的权利范围内，且已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批准，无须重新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公司的影响：签订本补充协议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有利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逸唐酒店持续经营酒店业务，不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本公司”“公司”）于2024

年1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逸唐酒店与关联方大连长江广场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第二份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调整的相关约定是：租

赁期间延长一年，从原来的“2021年9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调整为“2021年9月1

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2024年度租金标准仍为750万元。除本补充协议中

明确所作调整的条款之外，原合同和第一份补充协议的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一、本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双方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 2022 年 12 月 14 日签

订的第一份补充协议，基于双方继续合作和酒店业务持续经营的需要，根据一般商业

条款，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租赁事项延期一年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租金

标准仍为 750 万元。为此，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第二份补充协议并共同遵守： 

1. 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调整和补充如下：  

3.2 基于乙方保护上市公司社会公众投资者权益及乙方内部合规管理需要，经

甲、乙双方协商，本合同租赁期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

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如需要继续租赁，在乙方按合规管理要求履行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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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获批同意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均同意后以书面方式续签合同。续签

期间的租金定价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本合同执行期间的年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如适用），按照本合同4.1条的

租金支付表确定支付。

4.1 甲、乙双方约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按照以下租金支付表确定的年租

金和物业管理费（如适用），由乙方向甲方按时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如

适用）。甲方保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不以其他任何理由调高租金与费用。

附：酒店租金、物业费（如适用）支付表：

租期 年度租金 月度租金
年度物业管理

费（如适用）

月度物业管理

费（如适用）

2021.9.1-2021.12.31 9500000 元 791666.67 元 0 0

2022.1.1-2022.12.31 7500000 元 625000.00 元 0 0

2023.1.1-2023.12.31 7500000 元 625000.00 元 0 0

2024.1.1-2024.12.31 7500000 元 625000.00 元 0 0

2. 本补充协议到期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可以书面协商继续展期；且甲方（出

租方）、乙方（承租方）均有权提前解除本补充协议。

3. 其他约定

双方同意，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及乙方母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调整补充的条款之外，原合同和第

一份补充协议的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二、其他说明

1. 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合同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对双方 2021 年 7 月 13 日已签订原合同中的相关事项进一

步补充约定，批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大连长

江广场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第二份补充协议。

因东北电气与大连长江广场属同一间接控股股东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

司控制，构成关联方关系，签订本补充协议及拟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有关规定，在对《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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